
國 立 屏 東 科 技 大 學   學 年 度   學 期 學 生 修 讀 雙 主 修 申 請 表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年    月    日 

系 別  學 制 □日間部□進修部 年 級  

姓 名  學 號  身分證字號  

通訊住址 

電 話 

住址：□□□ 

電話：（  ） 

手機： 

申 請 人 

現  況 

□無修讀輔系或雙主修 
□曾經修讀雙主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□正修讀輔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操行成績 

學期 

一 二 三 四 五 六 七

歷年學

業平均

成績

歷年班

排名 審 查 

項 次 

         

附繳文件： 

□ 中文歷年成績單乙份（須排名）

□ 各系規定應繳書面資料    

雙主修應修科目表依系規定擇一勾選 

申請雙主

修 系 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 

申 請 人 

簽  章  

□無規定 

□農學院、獸醫學院  

□非（農學院、獸醫學院）等其他學院 

□工學院   □非（工學院）其他學院 

□管理學院 □非（管理學院）其他學院 

□植物組   □動物組 
 
原 就 讀 系 主 任 

查 核 簽 章 

加 修 系 主 任

審 查 意 見 簽 章

原 就 讀 系 所 屬 
學 院 院 長 簽 章 

加 修 系 所 屬

學 院 院 長 簽 章
□符合申請資格 

□不符合申請資格 

 

 

□同意 

□不同意 
 
 

  

會辦（進修推廣部） 承辦人（進修推廣部）
註 冊 組 組 長 

（ 進 修 部 組 長 ） 
教務長（進修部主任）

核准後加會學籍承辦人登記修

讀雙主修 
 
 

   

 
說明：修讀雙主修學生，應修滿主系規定之畢業應修科目學分，及加修系全部系訂必修科目及指定選修學分，

始可取得雙主修畢業資格。修讀雙主修學生，每學期所修主系與加修系之課程，學分與成績應合併計算；
其選課與成績，應依照本校學則有關規定辦理。修讀雙主修學生，每學期所修之科目與學分（含加修系
之科目學分）均登記於主系歷年成績表內；依規定修滿雙主修之科目與學分者，其畢業名冊、學位證書、
學位證明書、歷年成績表等，均加註雙主修系名稱。 申請修讀其他系為加修系，以核准一系為限。 


